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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医药”或“发行人”）

2018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同济堂医药、新

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或“担保人”）的公开信

息、网络等公开信息，由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人”、“华创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创证券所做承诺或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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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18 同济 01”及“18 同济 02”公司债

券基本情况 

（一）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一） 

1、发行人名称：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18 同济 01 

3、债券代码：143603 

4、发行金额：人民币 2.20亿元 

5、债券期限：2+1 年期（附第 2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6、票面利率：7.80%，第 2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未调整票面利率 

7、最新评级情况：主体信用等级 C，债项信用等级 C 

8、付息日：2019 年至 2021年每年的 4月 25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19年至 2020年每年的 4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9、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12、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13、担保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二） 

1、发行人名称：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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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券名称：18 同济 02 

3、债券代码：143604 

4、发行金额：人民币 2.00亿元 

5、债券期限：3 年期 

6、票面利率：7.80%  

7、最新评级情况：主体信用等级 C，债项信用等级 C 

8、付息日：2019 年至 2021年每年的 4月 25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9、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12、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13、担保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担保人重大事项 

1、发行人重大事项 

2022 年 4月 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业务部向发行人出具《监管督促函》

（上证债函〔2022〕193号），主要内容如下： 

“据受托管理人报告，你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

可能存在困难。我部对此高度重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相关事

项督促如下： 

一、按时披露年度报告是《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法定义务。请你公司务必高度重视，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1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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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并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相关人员应当勤勉尽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积极保障年度报告编制、披露

工作符合相关规定。 

二、如预计无法按时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且相关困难难以克服，你公司应

当提前向我部书面报告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说明无法按时披露的具体原因、已

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当前年度报告编制与披露工作进展、预计披露时间、

审计机构名称、附件所列机构和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如因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按

时披露的，还应当进一步说明疫情发生地区、已持续时间以及疫情对年度报告编

制和披露工作的具体影响表现。 

三、如你公司确定无法按时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应当于 2022 年 4月 30 

日前披露无法按时披露年度报告的风险提示公告，说明具体原因、已采取或拟采

取的措施及其成效、预计披露时间等。 

四、如你公司未能于 2022年 4月 30日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应当每周向

我部提交书面报告，说明工作进展、相关责任人员履职情况及最新的预计披露时

间。 

五、你公司及相关人员履行本督促函第二条至第四条的报告与披露义务，不

代表豁免你公司按时披露年度报告的相应义务。 

请你公司认真落实本函件要求，切实做好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工作。对于未

能在法定期间披露年度报告的违规情形，我部将综合考虑具体原因、整改情况、

相关人员的履职情况等，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采取相应自律监管措施或提请本所

纪律处分委员会实施纪律处分。” 

2、担保人重大事项 

2022 年 4月 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向担保人出具《关于

督促*ST 济堂提示不能按期披露经审计的年报及相关退市风险的监管工作函》

（上证公函【2022】0230号），主要内容如下： 

“近日，我部获悉，公司拟聘请的 2021 年年审会计师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联创立信）已发函通知公司，不能在 2022年 4月 30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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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继续聘请该所，公司存在直接退市的风险,并建

议公司另行聘请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公司如不能在 2022年 4月 30日前披露经审

计的 2021 年度报告，将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上述情况

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

就有关事项明确要求如下。 

一、请公司根据联创立信来函内容和公司实际情况，充分提示公司股票存在

的退市风险。 

二、公司如未在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1 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于法

定期间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停牌，本所将在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股票终止上市的决

定。请公司在 4月 30 日前充分提示股票将可能在 4月 30日后停牌，并可能被终

止上市，提醒投资者理性交易。 

公司股票可能被强制退市，对投资者影响重大，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

外披露。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高度重视上述事项，严格遵

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准确、

完整地披露与退市有关的信息，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担保人重大事项影响分析 

上述重大事项，预计将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及担保人的担保代偿能力产生一定

影响。 

华创证券作为“18同济 01”、“18同济 02”受托管理人，根据以上债券《募

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

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华创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担保人及相关人员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和合规

情况，对“18同济 01”、“18同济 02”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本期债

券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持续跟进，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债券受

托管理人职责。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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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8同济 01”、“18同济 02”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

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刘紫昌 

电话：0755-88309300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A座 20层 

 

 

（以下无正文） 

  






